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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化  工  大  学  文  件 
 

 

北化大校教发﹝2016﹞17 号 
 
 
 

关于印发《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 

暂不公开管理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及相关部处：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论文保密工作，保守国家机密，

维护学校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6 号）、《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局令第 16 号）以及《国家秘密载体

保密管理规定》（厅字〔2000〕58 号）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特制定《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暂不公开管理规定（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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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经 2016 年 9 月 22 日校长办公会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

执行。 

 

附件：1．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暂不公开申请表（非 

国家秘密类） 

2．xx 学院学位论文暂不公开名单汇总表 

 

 

 

北京化工大学         

       2016 年 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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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 
学位论文暂不公开管理规定（修订）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保密工作，保守国家机

密，维护学校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6 号）、《科学技术保

密规定》（科学技术部、国家保密局令第 16 号）以及《国家秘密

载体保密管理规定》（厅字〔2000〕58 号）规定，结合我校实际

情况，制定本规定。本规定中提到的“学位论文”或“论文”，

除特别指出者外，兼指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研究

生”兼指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 

一、论文申请暂不公开的条件 

1. 以国家或部委项目为选题的学位论文，项目承担人与委

托单位签有保密协议者； 

2. 以横向项目为选题的学位论文，项目承担人与委托单位

签有保密协议者； 

3. 研究成果未列入国家保密范围，但准备申请专利或技术转

让，以及涉及技术或商业秘密，在一段时间内不宜公开的学位论文。 

二、论文申请暂不公开的程序 

1. 论文暂不公开由研究生本人向学院提出申请，研究生应

与导师充分协商，由研究生本人填写《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暂不公开申请表》，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提交给所在学院，

由所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通过。 

2. 提交的证明材料包括：与论文课题相关的技术合同复印

件、转让合同复印件、保密协议复印件等。 

3.学院须在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截止时间前将所有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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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暂不公开申请表》及《学位论

文暂不公开名单汇总表》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备案。 

4. 暂不公开论文期限一般不超过 2年。 

三、暂不公开的论文质量审核 

1．暂不公开的学位论文应按照《北京化工大学关于研究生

学位论文学术规范审核实施办法》（北化大校教发〔2011〕40 号

文）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进行学术规范的审查。 

2．为保证暂不公开学位论文质量，暂不公开的学位论文全

部参加学位论文盲审。 

3．论文送审时，负责送审部门须要求论文评审专家将评阅

完毕的论文原件及评审意见送返学校。 

四、暂不公开学位论文的存放与保管 

1. 暂不公开学位论文应在论文封面左上角用印章注明“内

部事项”字样及暂不公开期限。标识符号为“★”，“★”前标

暂不公开，“★”后标暂不公开期限。例如“内部事项★2年”； 

2. 暂不公开的学位论文，在校档案科和图书馆各存档一份，

由专人管理，不经论文作者或作者导师同意，任何人不得调阅； 

3. 因工作关系接触暂不公开学位论文的人员，未经论文作

者或作者导师的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论文的全部或部

分内容； 

4. 论文暂不公开期满后，将自行解密公开； 

5. 论文暂不公开期满后，仍需暂不公开的须重新进行申请。 

五、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

文暂不公开管理规定(试行)》（北化大校教发〔2012〕9号）废止。 

六、本规定解释权归属研究生院，由研究生院学位办公室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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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北京化工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暂不公开申请表 

（非国家秘密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学生姓名  专业  学  号  

导师姓名  学院  学生电话  

论文题目  

申请日期  

不公开期限 个月（一般不超过 24 个月，期满后无条件按公开论文分送和保存） 

课题来源 
省部级以上项目 横向课题 其它 

   

申请依据 

 

 

 

申请人： 

导师意见 

(*若有需要，请写出论文盲审应回避的专家姓名及单位名称) 

 

 

 

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意见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 

备案 

 

 

 

        签字：           年   月   日

注：1.  申请人应如实填写申请表，并由导师亲笔签字。 

2.本表一式四份，本人、学院、研究生院、图书馆各一份。 

*  专家和单位累计不超过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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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院 

学位论文暂不公开名单汇总表 

序号 学  号 姓  名 专  业 导  师 

     

     

     

     

     

     

     

     

     

     

     

     

     

     

签字： 

盖章： 

日期：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6年10月18日印发   


